
男生兵役辦理須知 

一、應辦理學生： 
新生、轉學生、復學生。 

二、應繳資料： 

(一)「兵役資料卡」 
1. 男生無論是否已服兵役，均需填寫「兵役資料卡」（於新鮮人手冊、

轉學通知資料、復學通知資料袋中均有附件）。 
2. 未收到兵役資料卡者，請至淡水校園「商管大樓 B418 學務處聯合服

務中心」索取，填妥後繳交。 
    (二) 依下列身分將相關「證明文件」黏貼於「兵役資料卡」背面： 

1. 尚未服役者：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2. 已服役者：退伍令及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。 
3. 現役軍人(職業軍人)：軍人身分證影本。 
4. 免役者：免役證明書影本。 
5. 因病退役者：停役令影本。 

三、繳交時間及方式： 
(一) 105 年 9 月 2 日前掛號郵寄至 251 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 

淡江大學生活輔導組(信封左下方請註明系、所、年、班及學號) 
或逕送「商管大樓 B418 學務處聯合服務中心」。 

(二) 新生可於新生講習日(9/8、9/9)交由新生輔導員繳回生活輔導組。 
(三) 研究所新生可於系所新生座談會或新生講習日繳回系所辦公室。 

※未按規定時間繳交證明文件以致延誤辦理兵役緩徵及儘後召集
(後備軍人)者，若發生徵集、召集情形時，由學生本人自行負責。 


